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关于开展第十五届北京大学

“学生五•四奖章”“班级五•四奖杯”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位同学：

根据北京大学及医学部《关于开展第十五届北京大学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评选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临床肿瘤学院实际情况，现启动学院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初评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依据《北京大学学生奖励评选办法》和《北京大学学生奖励评选办法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进行评审（见附件1）。参评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的学生，在校期间需获得过个人年度奖励（须为当前学段获得）；参评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的班集体，在校期间需获得过“示范班集体”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1.学院可推荐0-1名学生参评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，可推荐0-1个班级参评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。

2.被推荐学生和班级须经推荐单位党政联席会或办公会议讨论通过。

3.获得推荐的研究生须提交1份由正高级职称教师（非本人导师）撰写的推荐信和1份本人导师的推荐信。推荐信提交电子版。

三、评选工作安排

1.前期准备（3月3日-3月8日）

医学部学生工作部、临床肿瘤学院教育处开展前期准备和宣传工作。

2.学院、医院推荐

获得推荐的学生需提交推荐表（附件2，电子版）、推荐信（含推荐人信息及签字，推荐意见，格式自拟，扫描版）、汇总表（附件4，电子版）、推荐表中所列各项荣誉证书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（扫描版），以上材料于3月6日（周五）上午11:00前提交至教育处324。

获得推荐的班级填写《北京大学班级五·四奖杯推荐表》（附件3，纸质版），于3月6日（周五）上午11:00前提交至教育处324。

3.医学部推荐和初评（3月12日-13日）
医学部根据实际情况，严格按照按评选条件和相关规定组织初评工作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4.学校评选（4月底前完成，时间安排另行通知）

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评选经学校初评、公示、宣传、答辩复评后产生最终获奖学生和班集体，并进行表彰。

四、评选工作要求：
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评选是我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推荐信应符合被推荐人实际情况，由推荐人认真撰写并签名。

联系人：赵宇晗 国桓     

联系电话：88196837
附件：

1.《北京大学学生奖励评选办法》的相关规定
2.北京大学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推荐材料

3.北京大学“班级五·四奖杯”推荐表

4.北京大学“学生五·四奖章”信息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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